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 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王鼎元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50
傳真：02-27205660
電 子 信 箱 ：
edu_rd.23@mail.taipei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0830114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青年留學生就學貸款文宣、補助辦法及QA各1份(補助辦法及QA可依說明

三(六)下載)ATTCH1 ATTCH2 ATTCH3 

主旨：檢送本市青年留學生就學貸款文宣、補助辦法及Q&A各1
份，請貴單位協助宣導、公告並轉知學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臺北市青年留學生就學貸款補助辦法辦理。
二、為協助青年克服經濟困難，赴海外深造，以拓展國際視

野，增進學能，本市自100年6月1日起推動「希望專案－
青年留學免息貸款方案」，補助青年留貸前10年全額或半
額之利息。

三、旨揭方案說明如下：
(一)申請資格：中華民國國民，自申請貸款日止設籍本市

1年以上，年滿20歲未滿45歲之青年，於我國高中及大
專校院畢業，並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綜合所得稅稅率
未達百分之三十，出國全時攻讀碩、博士學位或專技證
照。

(二)申請時間及名額：全年均得申請，惟每年限額
1 , 2 0 0名。

(三)貸款額度：
１、碩士學位或專技證照：學制為1年以下（含1年）者，

總額度75萬元；學制超過1年者，總額度100萬元。
２、博士學位：貸款總額度為200萬元。

(四)貸款期限：
１、碩士學位或專技證照：最長10年（含寬限期3年），

第4年起須按月償還本金。
２、博士學位：最長16年（含寬限期5年），第6年起須按

月償還本金，第11年起須按月攤還本金及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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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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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受理單位：請洽台北富邦銀行各分行辦理，或電洽：
02-8751-6665轉5。

(六)相關資訊可自本局/臺北市青年留貸專區（網址：
h t t p s : / /
www.doe.gov.taipei/News_Content.aspx?n=88B7CE31B
7E  48D02&sms=78D644F2755ACCAA&s=2F5A2201F
3229092）項下下載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本局綜合企劃科王先生，聯絡電
話：(02)2720-8889轉6350。

 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院校、北極星國際遊學留學有限公司、崴創顧問有限公司、澳立留

學顧問有限公司、京翰海外教育諮詢社、新絲路留遊學股份有限公司、勝治日
本語留學有限公司、領航教育顧問有限公司、詠瑞留學資訊公司、菁英留學諮
詢顧問企業有限公司、愛英有限公司、曼哈頓國際事業有限公司、天下留學股
份有限公司、精英留學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飛揚國際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、
馬爾斯教育顧問有限公司、天慧企管顧問有限公司、紐澳行諮詢顧問公司、世
界學人有限公司、英協皇家留學諮詢有限公司、知識遊學顧問有限公司、人育
科技有限公司、上城文教事業有限公司、世界留學服務有限公司、友聯留學代
辦有限公司、永達技術學院、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
副本：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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